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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021_2022__E5_87_BA_E

5_85_A5_E5_A2_83_E5_c27_32693.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

加强出入境快件的检验检疫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卫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

条 本办法所称出入境快件，是指依法经营出入境快件的企业

（以下简称快件运营人），在特定时间内以快速的商业运输

方式承运的出入境货物和物品。 第三条 依据本办法规定应当

实施检验检疫的出入境快件包括：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有关国际条约、双

边协议规定应当实施动植物检疫和卫生检疫的； （二）列入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内

的； （三）属于实施进口安全质量许可制度、出口质量许可

制度以及卫生注册登记制度管理的； （四）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应当实施检验检疫的。 第四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统一管理全国出入境快件的

检验检疫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

构（以下简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所辖地区出入境快件的检

验检疫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快件运营人

实行备案登记制度。 第六条 检验检疫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

以在出入境快件的存放仓库、海关监管仓库或者快件集散地

设立办事机构或者定期派人到现场实施检验检疫。 第七条 快



件运营人不得承运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出入境的货物

或物品。 第八条 对应当实施检验检疫的出入境快件，未经检

验检疫或者经检验检疫不合格的，不得运递。 第二章 备案登

记 第九条 快件运营人应当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办理备

案登记，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备案登记申请书； （二）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海关核发的《出入境快件运营人

登记备案证书》； （四）检验检疫机构要求提供的其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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